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洪江市农业农村局委托乡镇人民政府行使行政执法项目
（适用简易程序部分）
	序号
	具体违法行为
	违反法律、法规条款
	处罚依据
	处罚种类

	1
	未取得驾驶证件而操作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的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二条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二条
	违反规定，未造成农业机械事故的，
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。

	2
	驾驶与驾驶准驾机型不符的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	拒不改正的，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

	3
	驾驶未按规定登记、检验或检验不合格、安全设施不全、机件失效的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第（一）项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三条
	拒不改正的，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。

	4
	使用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违反规定载人的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三条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四条
	责令改正，拒不改正的，扣押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的证书、牌照。

	5
	拒不排除农机事故隐患并继续使用的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一二条
	《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五条
	责令改正，扣押拖拉机或联合收割机

	,6
	转借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号牌、行驶证、驾驶证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四条第三款、第二十六条第三款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三项
	未造成农业机械事故的，罚款200元，并可暂扣号牌或行驶证、驾驶证



	7
	使用应当报废拖拉机进行农田作业的
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五项
	责令强制报废，并处200元罚款

	8
	拖拉机、联合收割机未按规定接受年度检验或者驾驶证未按规定定期审验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六项
	责令补审，拒不补检或者补审
的，处二十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


	9
	拖拉机未按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
	《湖南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第三十七条第七项
	责令按规定投保



